












《東漢元和二年“蜀郡西工造”
鎏金銀銅舟》補正

———兼説“”字

任　攀

　　《文 物》２０１４年 第１期 刊 發 的 許 建 強 先 生 撰《東 漢 元 和 二 年“蜀 郡 西 工 造”鎏

金 銀 銅 舟》一 文（以 下 簡 稱“許 文”）介 紹 了 一 件 東 漢 元 和 二 年 銅 器，並 對 銘 文 作 了

解 讀，但 是 在 釋 字、銘 文 理 解 及 器 物 定 名 上 還 有 一 些 問 題。本 文 準 備 先 糾 正 這 些

問 題，再 來 討 論 這 件 銅 器 在 幫 助 我 們 確 認 見 於 秦 漢 出 土 文 字 的“”字 方 面 的 重 要

意 義。

一

許文原釋文作：

元和二年，蜀郡西工造乘輿黄白塗舟，中銅五升粉銚，鑄工陵，塗工歆，文工順，

洀工來，造工世，護工掾敦、長廷、丞盱、掾嗣、令史況主。

我們將釋文改作：

元和二年，蜀郡西工造乘輿黄白塗丹中銅五升粉銚，鑄 工 陵，塗 工 歆，文 工 順，

工來，造工世，護工掾敦、長廷、丞盱、掾嗣、令史況主。

“丹”、“”，原誤釋爲“舟”、“洀”。“丹中”是指器物内壁塗有丹漆。“工”應指

給器物塗飾丹漆的工種。詳見下文。

“粉銚”應是器物自名。《太平御覽》卷七五七載《魏武上獻帝表》曰：



臣祖 騰 有 順 帝 賜 器，今 上 四 石 銅 鋗 四 枚、五 石 銅 鋗 一 枚，御 物 有 純 銀 粉 銚

一枚。①

許文介紹的是御用鎏金銀粉銚，和引文中提到的順帝御物純銀粉銚類似。

粉銚應即調粉所用之銚。考古所見漢代銅銚的器形類似鋗、盆一類器物②。粉應

即傅面所用之粉。漢晉人所用的粉一般有米粉、胡粉（也稱鉛粉）③，需摻入水或脂調

和才能附着於面部。米粉、鉛粉本身稱爲“粉”，調和之後也稱“粉”。《釋名·釋首飾》

“粉，分也，研米使分散也”、“胡粉，胡，餬也，脂和以塗面也”。《華陽國志·巴志》巴郡

江州縣下云：“縣下有清水穴，巴人以此水爲粉，則膏暉鮮芳；貢粉京師，因名粉水。”④

都表明要用水或脂調製粉⑤。

根據我們對銘文的解讀得知，銅銚内壁應塗有丹漆。蒙裘錫圭先生見告，他曾請

人到銅銚的收藏單位壽縣博物館查驗原器，得知該器内部確爲紅色。據許文介紹，銅

銚器表通體施黄白相間的鎏金銀工藝，並刻劃有紋飾。河北滿城二號 漢 墓 出 土 有 一

件錯金朱雀銜環雙 連 銅 豆，杯 内 外 飾 錯 金 柿 蒂 紋，出 土 時 豆 内 也 存 有 朱 紅 色 痕 迹⑥。

銅銚和銅豆的情況很相似，兩器内部的紅色遺迹就可能是作器時塗 飾 的 丹 漆。孫 機

先生認爲銅豆應爲調脂用具⑦，很有道理。東漢元和二年銅銚自名“粉銚”，也應該是

調粉用具。

“銅五升”是指該器爲銅質，容量爲五升。

許文將該器稱爲“銅舟”是受到誤釋的影響，應正名爲“銅銚”。“黄白塗丹中銅五

升粉銚”是指外塗金銀、内塗丹漆、銅質的、容量爲五升的調粉之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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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⑥

⑦

《太平御覽》，中華書局，１９６０年，第３３６０～３３６１頁。

考古所見漢代銅銚，如陝西茂陵出土的陽信家熨銚（見咸陽地區文管會、茂陵博物館《陝西茂陵一號無名塚

一號從葬坑的發掘》，《文物》１９８２年第９期）、陝西富平縣出土華陰銅五升銚（見賈麥明《新發現的華陰銅銚

及其銘文》，《文博》２０００年第１期）、陝西興平市出土上林乘輿銅銚（見張文玲《茂陵博物館收藏的幾件銘文

銅器》，《文物》２０１２年第２期）等，和許文介紹的東漢元和二年銅銚的器形有差别，前三者圜底無耳，後者有

矮圈足及一對鋪首銜環耳。河北滿城一號墓出土的銅盆也存在圜底和圈足、無耳和有耳的差别，和上述銅

銚的差别類似；同墓出土的銅鋗和東漢元和二年銅銚的器形十分接近（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、河

北省文物管理處《滿城漢墓發掘報告》，文物出版社，１９８０年，上册第５８頁，下册圖版２６．３）。

孫機：《漢代物質文物資料圖説（增訂本）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２００８年，第３０２頁。

（晉）常璩撰，任乃強校注：《華陽國志校補圖注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１９８７年，第３０～３１頁。

本段意見及材料多蒙裘錫圭先生賜示。

《滿城漢墓發掘報告》（上册），第２６５頁。

孫機：《漢代物質文物資料圖説（增訂本）》，第３０２頁。



二

現在來討論“丹”、“”釋讀的問題。許文將兩字分别摹作 （右下有突出的横

筆，應是 誤 刻 或 誤 摹 所 致）、 。“”字 又 見 於 睡 虎 地 秦 簡、漢 代 漆 器 銘 文 和 遣

策，如：

睡虎地秦簡《效律》４５①、 元始三年漆耳杯②、 永平十一年漆耳

杯③、 馬王堆漢墓遣策簡１９２④。

因寫法多樣，對該字的考釋可謂衆説紛紜、莫衷一是。其實在２０世紀７０年代，睡虎地

秦簡整理小組已經作了正確的隸定和釋義⑤。朱德熙、裘錫圭兩位先生也隨後作了進

一步的考證，指 出：“如 果 把 這 個 字 的 右 旁 認 作‘丹’，無 論 對 於 哪 一 種 寫 法 都 講 得

通。”⑥朱、裘兩位先生舉出武威漢代醫簡中“丹沙”之丹寫作 ⑦。銅銚銘文中“丹”

以及“”字右旁的寫法與此相同，可見這兩個字的釋讀是没有問題的。

釋的 意 見 雖 然 得 到 部 分 學 者 的 肯 定，但 並 未 得 到 學 界 一 致 的 認 同。究 其 原

因，恐 怕 還 是 缺 少 明 確 顯 示 該 字 與“丹”字 關 係 的 材 料⑧。幸 運 的 是，許 文 介 紹 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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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⑥

⑦

⑧

陳振裕、劉信芳：《睡虎地秦簡文字編》，湖北人民出版社，１９９３年，第１００頁。

貴州省博物館：《貴州清鎮平壩漢墓發掘報告》，《考古學報》１９５９年第１期，圖１５．３。

梅原末治：《支那漢代紀年銘漆器圖説》，桑名文星堂，１９４４年，圖版４１。

湖南省博物館、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：《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（下集）》，文物出版社，１９７３年，第２３５頁。同書

第２３６頁簡１９３“”字寫作 （ ，見中田勇次郎《中國書道全集》第一卷，平凡社，１９８８年，第５７頁），除去

左邊水旁剩下的部分 似“羽”非“羽”，可能是將整字誤認爲“羽”字而産生的一個累增水旁的錯字。

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：《睡虎地秦墓竹簡》，文物出版社，１９７８年，第１２１～１２２頁。

朱德熙、裘錫圭：《馬王堆一號漢墓遣策考釋補正》，《文 史》１９８０年 第１０輯；又 見 朱 德 熙《朱 德 熙 古 文 字

論集》，中華書局，１９９５年，第１３０頁。

甘肅省博物館、武威縣文化館合編：《武威漢代醫簡》，文物出版社，１９７５年，簡８６甲。

該字的考釋情況可參聶菲《“ ”字銘文研究述略———馬王堆漢墓漆器研究綜述之一》（《中國生漆》２０１１年第３

期；又見羅運環主編《楚簡楚文化與先秦歷史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》，湖北教育出版社，２０１３年，第１０７４～

１０８７頁）、金菲菲《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遣策集釋》（首都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，２０１０年，第９６～１００頁）。此

外，劉玉環《釋漢代漆器銘文及遣策中的“泛”字》（《今日科苑》２０１０年第８期）釋“泛”，義爲打磨拋光。聶文在結

語中指出關於該字的考訂仍處於争鳴階段，並從字形、字義及所涉工藝問題等三個方面分析了造成這種局面

的原因。高秀芝《漢代漆器銘文研究概況及文字編》（吉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，２０１２年，第３頁）也指出“該字到

底應該如何隸定，到目前爲止學術界還是没有達成統一意見，還有待於專家們去進一步探討研究”。



銅 銚 銘 文 提 供 了“”字 右 旁“丹”單 用，且 字 義 與“”密 切 相 關 的 例 子；更 爲 重

要 的 是，該 器 爲 秦 漢 出 土 文 字 中 的“丹”字 新 增 了 一 種 可 與 古 書 對 應 的 用 法。

結 合 多 種 因 素 看，“ ”無 疑 是“丹”字，釋“ ”爲“”的 意 見 完 全 可 以 肯 定

下 來。

古書中有“漆丹中”這樣的説法。《周禮·天官·淩人》“大喪，共夷槃冰”下 鄭 玄

注引《漢禮器制度》曰：“大槃廣八尺，長丈二尺，深三尺，漆赤中。”唐陸德明《音義》曰：

“漆赤中，用朱漆其中。”宋聶崇義《三禮圖集注》“簠”、“簋”下引舊《圖》文中描述簠、簋

形制的部分均有“漆赤中”，《太平御覽》卷七五九《器物部四》“簠簋”下引《三禮圖》文

中與上述兩處“漆赤中”相對應的，一爲“漆丹中”，一爲“漆赤中”①。丹漆色赤，“漆丹

中”和“漆赤中”意思一樣。銅銚銘文中的“丹中”和這裏的“漆丹中”表達的顯然也是

一個意思。

銅銚銘文以及《漢禮器制度》、《三禮圖》等書中描述槃、簠、簋等器 物 形 制 的 文 字

中的“丹中”、“漆丹中”、“漆赤中”，之所以使用“中”字應該和這些器物都是中空容器

有關。《説文》“中，内也”，从中的“盅”訓爲“器虛也”。對於那些無法用“中”指代内部

的器物來講，顯然就只能用“丹”、“赤”來形容了。

相關學者對漢代漆器上漆膜的研究證實，當時所用的紅色 漆 液 主 要 就 是 以 朱 砂

（也就是丹砂）爲呈色顔料，並且在繪製彩色紋飾或進行其他表面處理工序前要髹塗

黑色底漆層②。這和古書及漆器銘文中記録的塗丹（也就是塗紅漆）之前先塗黑漆這

樣的工序相吻合。《淮南子·説山》：

染者先青而後黑則可，先黑而後青則不可。工人下漆而上丹則可，下丹而上漆

則不可。萬事由此，所先後上下，不可不審。③

古書中單獨講的“漆”一般指黑漆。《周禮·春官·巾車》“漆車”，賈公彦疏：“凡漆不

言色者皆黑。”④

漢代漆器銘文常在器物自名前加“”或在後面物勒工名的部分有“工”、“
工”，如：

［乘輿］畫 紵 黄 釦 斗 飯 槃，元 延 三 年，供 工 工 彊 造。畫 工 政、塗 工 彭、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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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

《太平御覽》，第３３６７頁。

金普軍：《漢代髹漆工藝研究》，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博士學位論文，２００８年，第７２頁。

何寧：《淮南子集釋》，中華書局，１９９８年，第１１２５頁。

《周禮注疏》，北京大學出版社，２０００年，第８５１頁。



章。護臣紀、嗇夫臣彭、掾臣承主，守右丞臣放、守令臣興省。①

元始三年，廣漢郡工官造乘輿畫木黄耳棓。容一升十六籥。素工昌、工

立、上工階、銅耳黄涂工常、畫工方、工平、清工匡、造工 忠 造。護 工 卒 史 惲、守 長

音、丞馮、掾林、守令史譚主。②

元始四年，蜀郡西工造乘輿畫紵黄釦飯槃。容一斗。工石、上工譚、銅釦黄

塗工豐、畫工張、工戎、清工平、造工宗造。護工卒史章、長良、丞鳳、掾隆、令史褒主。③

建武廿一年，廣 漢 郡 工 官 造 乘 輿木 俠 紵 杯。容 二 升 二 合。素 工 伯、工

魚、上工廣、工合、造工隆造。護工卒史凡、長匡、丞、掾恂、令史郎主。④

永平十一年，蜀郡西工造乘輿俠紵量一升八合杯。素工武、工戎、工翕、
工當、造工代。護工掾封、長豐、丞嵩、掾羽、令史強主。⑤

“”連文，前者指塗黑漆，後者指塗紅漆。“工”一般排在“工”之前。這些都表

明了、在工序上的先後關係。

馬王堆一號漢墓出土遣策中也有在器名前以“”作修飾語的用法，如“幸

食杯”（簡１９２、１９３、１９４）、“食檢（奩）”（簡２１２），所指當即同墓出土的外髹黑漆、内

髹紅漆的耳杯、食奩⑥。

廣西羅泊灣一號漢墓出土“從器志”木牘上有“丹畫盾”、“丹杯”之語⑦，是以“丹”

爲器名的修飾語。古書中除用“丹”修飾器物外，還常用“彤”，如“丹車”又可稱爲“彤

車”。《大戴禮記·五帝 德》載 孔 子 答 宰 我 問 帝 堯 曰：“高 辛 之 子 也，曰 放 勳。其 仁 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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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⑥

⑦

揚州博物館、邗江縣圖書館：《江蘇邗江縣楊 壽 鄉 寶 女 墩 新 莽 墓》，《文 物》１９９１年 第１０期。器 物 編 號 爲

Ｍ１０４∶２９，銘文摹本見圖３６．５。“”，原釋文作“髹”。

貴州省博物館：《貴州清鎮平壩漢墓發掘報告》。“”字，原釋文一爲“髹”、一誤爲“休”。

梅原末治：《支那漢代紀年銘漆器圖説》，圖版１９。

梅原末治：《支那漢代紀年銘漆器圖説》，圖版３９。“”字原闕釋。

梅原末治：《支那漢代紀 年 銘 漆 器 圖 説》，圖 版４１。“”字 作 ，又 見 於 建 武 廿 八 年 羹 杯（梅 原 末 治：

《支那漢代紀年銘漆器圖説》，圖版４０），原誤釋作“”，從字形和它在工 序 中 的 順 序 來 看，無 疑 當 看 作 爲

髹漆工藝中“上工”的“上”這個詞造的專字。

湖南省博物館、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：《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（上集）》，文物出版社，１９７３年，第８８、１４５頁。

廣西壯族自治區博物館：《廣西貴縣羅泊灣漢墓》，文物出版社，１９８８年，第７８～８５頁。



天，其知如神，就之如日，望之如雲。富而不驕，貴而不豫。黄黼黻衣，丹車白馬。”①其

中“黄黼 黻 衣，丹 車 白 馬”，《史 記·五 帝 本 紀》作“黄 收 純 衣，彤 車 乘 白 馬”。丹、彤

義同②。

“”、“丹”或“丹中”、“彤”都可以用在器名前作修飾語，顯然是因爲它們都可以

表示器物内部塗有丹漆這個意思。

朱德熙、裘錫圭兩位先生曾討論過“丹”、“”、“彤”三者的關係：

“”字不見於 字 書。從 這 個 字 从“丹”，並 且 經 常 與“髹”連 文（原 注：包 括 與

“髹”對舉的情況，如 秦 律）來 看，它 顯 然 是 指 丹 漆 的 一 個 字。“丹”的 本 義 是 丹 砂。

大概古人爲了區别丹砂的丹和丹漆的丹，便在指稱後者的“丹”字上增加了“水”旁，

或是假借一個現成的“”字來指稱後者（原注：古代也許曾爲丹水造過从“水”的專

字）。漆本是流體，所以能跟“水”聯繫起來。漢以後人喜歡以“漆”代“桼”，這跟秦

漢人以“”指稱丹漆，可能出於同樣的心理。

根據以上的分析，“”應該讀爲“丹”。但是從古書裏關於丹漆的資料來看，把

它讀爲“彤”，似乎更合適些。③

這些意見很精闢。

上文説過，丹漆的呈色顔料就是丹砂。在 秦 漢 人 看 來，丹 砂 摻 入 漆 中 變 成 流 體，

从水从丹的“”無疑是用來表示這種流體最好的字，表示把丹漆塗到器物上這個動

作的詞無疑也可以用“”字來表示。上引永平十一年杯中“上工”之“上”寫作“”，

“”和“上”的關係應該和“”和“丹”的關係類似。

古書中和“髹”連文 或 對 舉 而 與“”相 當 的 字 是“彤”，所 以 朱、裘 兩 位 先 生 認 爲

“讀爲‘彤’似乎比讀‘’爲‘丹’更爲合適”④。結合“”字的讀法來看，“”字確有

可能讀爲“彤”，但也可能是讀爲“丹”，訓爲彤⑤。

古漢語名動相因，如“漆”既可以作名詞，也可以作動詞，後來又分化出“／髹”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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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⑥

黄懷信主撰，孔德立、周海生參撰：《大戴禮記匯校集注》，三秦出版社，２００４年，第７５０頁。

瀧川資言：《史記會注考證》，新世界出版社，２００９年，第９２頁。

朱德熙：《朱德熙古文字論集》，中華書局，１９９５年，第１３０頁。

同上書，第１３１頁。

這一點蒙裘錫圭先生提示。

董珊《救秦戎銅器群的解釋》（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 中 心 網 站，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１６日）認 爲“髹”

是“”字改造聲符的異體，“”又有省體 作“髤”。這 個 意 見 很 有 啓 發 性。從 漢 代 漆 器 銘 文 中“”字 寫

法來看，我們可以進一步推測“髹”字 可 能 是 在“”被 錯 誤 轉 寫 作“髤”之 後 才 出 現 的，即 將 不 能 表 聲 的

“木”改作“休”而成的雙聲字。



來表示“漆”的動詞用法。《漢書·外戚傳》：

（孝成趙）皇后既立，後寵少衰，而弟絶幸，爲昭儀。居 昭 陽 舍，其 中 庭 彤 朱，而

殿上髤漆。

顔師古注曰：

以漆漆物謂之髤，音許求反，又許昭反。今關東俗，器物一再著漆者謂之捎漆。

捎即髤聲之轉重耳。髤字或作，音義亦與髤同。今關西俗云黑 髤 盤、朱 髤 盤，其

音如此，兩義並通。①

但“”本身還有作名詞的用法。睡虎地秦簡《秦律十八種·工律》：“公甲兵各以其官

名刻久之，其不可刻久者，以丹若書之。”這裏的“”顯然是名詞，但 其 讀 法 却 有 兩

種可能：一、音許求反，因詞義引申而有名詞性的漆義；二、讀爲漆，《經典釋文·周禮

音義》“笙師”下“髤”有兩讀：香牛反或七利反，七利反即漆②。可以看出，“”本應是

爲“漆”的引申義造的字，在使用過程中，兩者却常常都既可以作名詞，又可以作動詞。

上文提過，古書 中 單 用 的“漆”一 般 指 黑 漆，故“漆”又 可 以 引 申 出 表 顔 色 的 黑 色 義。

《周禮·春官·巾車》“漆車”鄭玄注：“漆車，黑車也。”③

“丹”、“”、“彤”三者的關係也應該這樣來理解。

“丹”字的本義是丹砂，丹砂色紅，所以引申出表顔色的“紅色”義，又 引 申 出 把 物

體塗染成紅色的動 作 義，其 中 除 本 義 外 的 兩 種 意 義 都 可 以 用“彤”字 來 表 示。《鹽 鐵

論·散不足》“及其後，庶人器用即竹柳陶瓠而已，唯瑚璉觴豆而後雕文彤漆”，這裏的

“彤”顯然可以看作動詞。《説文》古文又以“彤”爲“丹”，“可以看作字形的借用，也可

以看作同義换讀”④。

“”可能是表示以丹漆塗飾器物這個意思的專字⑤，而古書中表示這個意思的字

都作“彤”，如上引《漢書·外戚傳》“中庭彤朱”，“彤”與“髤”對舉；《鹽鐵論·散不足》

“雕文彤漆”連用———這兩處的“彤”都可以看作動詞，且與秦漢出土文字中的“”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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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《漢書》，中華書局，１９６２年，第３９８９頁。

《經典釋文匯校》，第２７２頁；“”讀爲“漆”，是兩字 混 用 導 致 的（參《睡 虎 地 秦 墓 竹 簡》，第１８６頁 注 二）。

另參《朱德熙古文字論集》，第１３１頁。

《周禮注疏》，第８５１頁。

張富海：《漢人所謂古文之研究》，綫裝書局，２００７年，第９０頁。

陸錫興：《與有關的秦漢漆器工藝問題》（《湖 南 省 博 物 館 館 刊》第 四 輯，嶽 麓 書 社，２００７年，第２７２頁）

已提出類似的意見，他指出“這個‘’還是‘丹’字，不過是漆器工藝中‘丹’的專用字”。

　



法相同。從“”字見於出土文字而不見於古書以及它與“彤”字有相同用法這種情況

來看，“”字可能只是特定職業或群體習慣使用的一個字，而其他大部分人則習慣使

用側重紋飾義的“彤”字。

漢代人普遍使用漆器，其中就有不少是金屬胎質的①。漆器上多繪有紅黑相間的

紋飾，如果是可分别内外或中外的器物，如 常 見 的 耳 杯、匜、食 奩、盤、盂、榼、卑 榹、盒

等容器，甚至棺木上也都往往於内部塗飾紅漆②。東漢元和二年銅銚以及上文提到的

錯金朱雀銜環雙連銅豆，都是在金屬器内塗飾丹漆，這也應該是很平常的做法。雖然

用丹砂作紅色顔料的歷史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時代③，但漢代如此普遍地在器物尤其是

飲食器内部塗飾丹漆，可能和當時盛行的神仙思想有關係。

秦皇漢武都一度執迷於追求長生不老之法，漢武帝更受到李少君的誆騙，大肆進

行祀神求仙的活動。《史記·孝武本紀》云：

少 君 言 於 上 曰：“祠 灶 則 致 物，致 物 而 丹 沙 可 化 爲 黄 金，黄 金 成 以 爲 飲 食 器

則 益 壽，益 壽 而 海 中 蓬 萊 仙 者 可 見，見 之 以 封 禪 則 不 死，黄 帝 是 也。……”於 是

天 子 始 親 祠 灶，而 遣 方 士 入 海 求 蓬 萊 安 期 生 之 屬，而 事 化 丹 沙 諸 藥 齊 爲 黄

金 矣。④

可見由於相信丹砂和黄金都是追求長壽、成仙的靈物，甚至産生使用以丹砂煉製的黄

金爲飲食器也能長壽的思想。晉葛洪《抱樸子内篇·仙藥》記載有飲用含丹砂汁的井

水而得長壽的傳聞⑤。唐李沖昭《南嶽小録》記載斷石源有石上鐫字云：“此有丹砂，水

如乳而甘香，有人得掬飲之，可壽至千歲。”⑥既然有這種認爲飲用含有丹砂成分的水

能長壽的觀念，就很容易出現在飲食器上塗飾含丹砂的丹漆這樣的 行 爲。宋 張 鎡 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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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⑥

傅舉有：《中國漆器的巔峰時代———漢代漆工藝美術綜論》，見傅舉有主編《中國漆器全集·第３卷 漢》，

福建美術出版社，１９９８年，第３頁。

陳振裕、李天虹：《“洀”與“洀工”探析》（見《于 省 吾 教 授 百 年 誕 辰 紀 念 文 集》，吉 林 大 學 出 版 社，１９９６年，

第２１８～２２３頁）曾對銘文中有“”的———主 要 是 朝 鮮 樂 浪 出 土 的 漆 器 作 過 統 計，可 以 參 看。湖 北 雲 夢

大墳頭一號西漢墓出土木方上記載的以“”字放在前面修飾的器名較多，參湖北省博物館、孝感地區文

教局、雲夢縣文化館漢墓發掘組《湖北雲夢西漢墓發掘簡報》，《文物》１９７３年第９期。另可參中國漆器全

集編輯委員會《中國漆器全集》，福建美術出版社，１９９８年。

馬清林、胡之德、李最雄、梁寶 鎏：《甘 肅 秦 安 大 地 灣 遺 址 出 土 彩 陶（彩 繪 陶）顔 料 以 及 塊 狀 顔 料 分 析 研

究》，《文物》２００１年第８期。

《史記》，中華書局，１９５９年，第４５５頁。

王明：《抱樸子内篇校釋》，中華書局，１９８６年，第２０６頁。

李沖昭：《南嶽小録》，中華書局，１９８５年，第８～９頁。



爲其叔祖張子顔生日以丹砂鑄酒杯爲壽①。明沈沈《酒概》記載有酒器名“丹砂杯”②。

明查志隆《岱史》卷十八《登覽志》收程拱辰《玉女歌》中講神女“素手授我硃砂杯，須臾

餌以白石髓”③。這種觀念和行爲應該有更早的來源，結合古書記載和考古資料來看，

它們完全可能在漢代已經産生。

本文初稿蒙劉釗師、張 傳 官 先 生、丁 唯 涵 先 生 審 閲 指 正，謹 致 謝 忱！後 蒙 郭 永 秉 先 生 賜

知，裘錫圭先生在看到《文物》２０１４年第１期許建強先生文後也有意撰文討論該文介紹的銅器

在確認“”字方面的重要意義。後蒙裘先生指導修改拙文並賜示相關資料，又蒙陳劍先生審

閲，謹此致謝！

·１４６·《東漢元和二年“蜀郡西工造”鎏金銀銅舟》補正

①

②

③

張鎡：《南湖集》卷三（中華書局，１９８５年，第３３頁）載有七言古詩《叔祖閣學生朝，以丹砂鑄酒杯爲壽》。

《續修四庫全書》第１１１５册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１９９６年，第３７９頁。

張繼禹主編：《中華道藏》第４８册，華夏出版社，２００４年，第３２５～３２６頁。


